

苏州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整体支出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2024年度）

一、预算部门名称：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张家港分中心
二、年度履职目标完成情况：
张家港分中心将预算执行与主责主业有机结合，根据市中心下发的《2024年工作要点》对应设置履职指标，以预算执行促履职成效，确保各项职能工作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一）全面落实归集使用计划。全年归集公积金67.93亿元，同比增长14.26%，新增缴存单位3420家，净增缴存职工9235人，公积金覆盖率74.53%，，购房（还贷）提取占提取总额比例为73%，期末缴存人数增长至35.24万人，进一步扩大享受公积金制度红利群体。（二）着力加强受托银行管理。完善受托银行考核实施细则方案，新增进驻受托银行两家，每季度定期对受托银行开展考核评比，受托银行业务达标率在90%以上。及时向银行发放委托金融业务承办费，以正向激励为导向，强化考核评优、争先创优。（三）有序推进法治体系建设。坚持维权和维稳双向发力，落实包容审慎柔性执法，聘请苏州市矛盾纠纷调解指导专家深度参与投诉处理，在各区镇街道集中召开投诉处理协调会，有效引导劳资矛盾双方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化解纠纷。全年妥善处理信访投诉540件，回复投诉233件，其中国家信访局投诉15件，约谈企业77家，立案12件。（四）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合出台新政及服务动态，邀请培训专家面向大厅及区镇网点柜员开展服务提升培训，实施“内培+外训”“理论+实践”“课堂+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夯实全员基本功。常态化建立服务评价机制，不断加强大厅及网点考核管理，全年收到服务对象表扬42次，获赠致谢锦旗4面。精心筹办业务技能竞赛，分中心人员在苏州市赛中获二等奖，同步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住房公积金职业技能展示。（五）高效开展对外政策宣传。将公积金政策宣传纳入书记包挂联系基层党建项目，同步融入2024年“理响张家港”基层理论宣讲活动，巡回开展“乡韵新篇”农房翻建动员宣讲会，派员参与“车轮上的房展会”活动。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平台、张家港日报、今日张家港APP等媒体宣传公积金政策，全年开展实地宣传30余次，其中国家级媒体1次，持续扩大公积金政策知晓度和美誉度。
三、部门（单位）概况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张家港分中心是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张家港市的派出机构，为正科级建制的非独立法人事业单位，职能由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授权，下设缴存科、使用科、综合（财务科），主要负责履行以下工作：（一）实施本地区住房公积金归集扩面工作和使用管理的政策措施和操作规程，推进本地区住房公积金归集扩面工作；（二）编制、执行本地区住房公积金归集和使用计划；（三）管理和监督住房公积金受托银行开展的住房公积金相关业务；（四）监督检查本地区住房公积金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五）开展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六）面向社会提供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服务。
四、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
2024年初预算总额609.3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37.61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41.89万元，项目经费129.85万元。年中整体追加59.39万元，2024年末预算总额668.7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99.90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38.99万元，项目经费129.85万元。全年预算执行数为650.31万元，执行率97.24%，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99.89万元，执行率100%；日常公用经费支出30.19万元，执行率77.43%；项目支出120.23万元，执行率92.59%。
五、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对于经费执行序时进度把握不够精细，部分公用和项目经费执行与预期存在偏差。改进措施：加强经费预算编制阶段充分考量，实时关注预算执行情况，按序时进度做好预算执行，最大程度发挥经费使用效能。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下一步预算管理的重要参考。2.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开展绩效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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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预算信息

	本年度预算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万元）
	上年度结转及当年预算追加追减数(万元）
	调整预算数（万元）
	实际支出数（万元）
	执行率（%)

	预算总金额
	609.35
	59.39
	668.74
	650.31
	97.24%

	基本支出
	479.5
	59.39
	538.89
	530.08
	98.37%

	项目支出
	129.85
	
	129.85
	120.23
	92.59%

	信息化维护费
	16.5
	
	16.5
	15.8
	95.76%

	体检费
	3.44
	
	3.44
	3.44
	100.00%

	专项培训费
	.4
	
	0.4
	0.07
	17.50%

	专项委托业务费
	21
	
	21
	17.41
	82.90%

	专项业务用水用电用气
	29.1
	
	29.1
	28.36
	97.46%

	专项印刷费
	7
	
	7
	6.52
	93.14%

	环境卫生费
	2.6
	
	2.6
	2.06
	79.23%

	党团活动经费
	1.8
	
	1.8
	1.02
	56.67%

	办公设备购置
	.6
	
	0.6
	0.33
	55.00%

	物业管理费
	24.7
	
	24.7
	24.7
	100.00%

	专项邮寄费
	4
	
	4
	2.35
	58.75%

	伙食经费
	12.81
	
	12.81
	12.44
	97.11%

	政策法规普及宣传经费
	5.9
	
	5.9
	5.73
	97.12%



8、 年度重点任务

	
对应部门主要职责

	任务名称
	完成情况

	编制、执行本地区住房公积金归集和使用计划
	强化住房保障功能
	面向在校大学生群体，联合银行及属地两家高校，常态化开展“惠青安居”政银校合作项目。通过党建共建、聘请校园宣传员、设立住房公积金政策选修课等方式，让1000余名在校大学生在就业前接受了住房公积金专题教育，吸引了超500名大学生设立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发放青年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365笔，合计4.56亿元，支持在港购房面积5.1万平方米。租房提取2亿元，同比增长3倍，业务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发放“商转公”贷款35.78亿元，发放多子女家庭公积金贷款5亿元，有效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

	
	提升公积金缴存质量
	扎实开展缴存基数调整工作，年度基数调整率77.2%，通过基数调整增加月缴存额1.2亿元。组建工作专班，将灵活就业人员扩面工作融入张家港市金秋经贸周等热点活动，先后在步行街、农贸市场等点位开展政策宣讲，推进灵活就业人员扩面指标稳步提升。

	管理和监督住房公积金受托银行开展的住房公积金相关业务
	强化与受托银行合作效能
	完善受托银行考核实施细则方案，新增进驻受托银行两家，每季度定期对受托银行开展考核评比，受托银行业务达标率在90%以上。及时向银行发放委托金融业务承办费，以正向激励为导向，强化考核评优、争先创优。

	监督检查本地区住房公积金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
	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坚持维权和维稳双向发力，落实包容审慎柔性执法，聘请苏州市矛盾纠纷调解指导专家深度参与投诉处理，在各区镇街道集中召开投诉处理协调会，有效引导劳资矛盾双方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化解纠纷。全年妥善处理信访投诉540件，回复投诉233件，其中国家信访局投诉15件，约谈企业77家，立案12件。

	
	完善行政执法体系建设
	全年发现并阻止违规提取3笔，追回骗提资金19.15万元，顺利办结政协提案《关于进一步筑牢住房公积金管理体系的建议》，实践案例《个人信用要重视证件造假食恶果》被苏州市法宣办录用。有序开展多发销户奖励追回工作，年度完成追回84人，合计14.11万元。严抓住房公积金贷款逾期催收，逾期率稳步下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132家企业降低缴存比例，月均减少经营成本228.91万元。采取行政约谈和上门走访相结合的方式，高效推进非公企业全员按实规范建缴。

	开展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
	深入开展政策宣传
	将公积金政策宣传纳入书记包挂联系基层党建项目，同步融入2024年“理响张家港”基层理论宣讲活动，巡回开展“乡韵新篇”农房翻建动员宣讲会，派员参与“车轮上的房展会”活动。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平台、张家港日报、今日张家港APP等媒体宣传公积金政策，全年开展实地宣传30余次，其中国家级媒体1次，持续扩大公积金政策知晓度和美誉度。

	面向社会提供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服务
	提升窗口服务质量
	结合出台新政及服务动态，邀请培训专家面向大厅及区镇网点柜员开展服务提升培训，实施“内培+外训”“理论+实践”“课堂+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夯实全员基本功。常态化建立服务评价机制，不断加强大厅及网点考核管理，全年收到服务对象表扬42次，获赠致谢锦旗4面。精心筹办业务技能竞赛，分中心人员在苏州市赛中获二等奖，同步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住房公积金职业技能展示。

	实施本地区住房公积金归集扩面工作和使用管理的政策措施和操作规程，推进本地区住房公积金归集扩面工作
	扩大住房公积金缴存覆盖面
	将公积金净增人数纳入区镇街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在苏州市范围内召开扩面




9、 部门整体自评表
	
	类别
	指标名称
	指标目标值
	指标完成值
	完成值来源
	偏差情况
	原因分析

	分解目标
	决策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单位业务评判
	0%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单位业务评判
	0%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单位业务评判
	0%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单位业务评判
	0%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单位业务评判
	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单位业务评判
	0%
	

	
	过程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单位业务评判
	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单位业务评判
	0%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单位业务评判
	0%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单位业务评判
	0%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单位业务统计
	0.00%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单位业务评判
	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单位业务评判
	0%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单位业务评判
	0%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单位业务统计
	0.00%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单位业务评判
	0%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单位业务评判
	0%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单位业务评判
	0%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单位业务评判
	0%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单位业务统计
	0.00%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单位业务评判
	0.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单位业务评判
	0%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单位业务统计
	0.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单位业务统计
	0.00%
	

	
	
	预算偏差率
	<=10%
	2.75%
	单位业务统计
	-72.50%
	[bookmark: _GoBack]部分项目充分询价有效节省开支等。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单位业务统计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77.43%
	单位业务统计
	-22.57%
	厉行节约，有效控制日常管理支出。

	
	
	预算调整率
	=0%
	9.75%
	单位业务统计
	100%
	部分人员经费追加。

	
	
	预算执行率
	=100%
	97.24%
	单位业务统计
	-2.76%
	部分项目充分询价有效节省开支等。

	
	
	结转结余率
	=0%
	2.75%
	单位业务统计
	100%
	部分项目充分询价有效节省开支等。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单位业务统计
	0.00%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单位业务统计
	0.00%
	

	
	效益
	住房公积金政策知晓度有效提升
	较显著
	较显著
	单位业务评判
	100%
	

	
	
	持续提升服务品牌美誉度
	较显著
	较显著
	单位业务评判
	0%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较显著
	较显著
	单位业务评判
	0%
	

	
	
	住房公积金保障作用持续发挥
	较显著
	较显著
	单位业务评判
	0%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3
	100
	单位业务统计
	7.53%
	

	
	履职
	通过媒体发布宣传信息数量
	>=4
	30
	单位业务统计
	650.00%
	年内出台多项公积金惠民政策，一线加大政策宣传推广。

	
	
	购房（还贷）提取占提取总额比例
	>=73
	73
	单位业务统计
	0.00%
	

	
	
	缴存职工年度覆盖率提升
	>=1.2
	7.76
	单位业务统计
	546.67%
	超额完成计划指标

	
	
	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
	较显著
	较显著
	单位业务评判
	0%
	

	
	
	受托银行考核制度
	建立
	建立
	单位业务评判
	0%
	

	
	
	投诉调解处理效果
	较好
	较好
	单位业务评判
	0%
	

	
	
	受托银行业务达标率
	>=90
	90
	单位业务统计
	0.00%
	

	
	
	开展政策宣传活动次数
	>=4
	20
	单位业务统计
	400.00%
	年内出台多项公积金惠民政策，一线加大政策宣传推广。

	
	
	年度归集额
	>=62
	67.93
	单位业务统计
	9.56%
	超额完成计划指标

	
	
	服务评价机制
	建立
	建立
	单位业务评判
	0%
	

	
	
	职工账户基数调整率
	>=70
	77.2
	单位业务统计
	10.29%
	超额完成计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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